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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高郡妧
聯絡電話：08-7320415#3616
電子信箱：a252021@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13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管字第115504462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5504462200-1.pdf、376530000A115504462200-2.pdf、

376530000A115504462200-3.pdf)

主旨：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

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系統」之「學校版操作手冊」、「學

生版操作手冊」及「變更就學區申請公文範本」各1份，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3月10日臺教國署高字

第1145401172號函辦理。

二、若學生有變更就學區需求者，學校須至旨揭系統平臺協助

學生完成送件。

三、為使學校作業方式統一，請學校以電子公文函送「申請名

冊」、「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等資料掃描檔至欲變更

之就學區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核，並副知原就學區免試入學

委員會。

四、如欲變更就學區之學生，未經學校集體報名115年國中教育

會考，則請學生逕行將申請表件送至欲變更之就學區免試

入學委員會，學校無須發函。

檔　　號:
保存年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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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若有相關疑義，請逕洽所屬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

委員會。

正本：各高國中、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副本：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本府教育處
學務管理科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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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系統開放期間 

一、學生端系統申請時間：115年04月23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115年04月30日（星期四）下午5

時止。 

二、學校端系統作業時間：115年04月23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115年05月05日（星期二）下午5

時止。 

 

備註：系統作業時間不等同於各就學區收件時間，各免試就學區收件作業時間請依各就學區免試入

學簡章辦理。 

 

貳、申請原因及條件 

申請原因 應繳證明文件 

學生就讀或畢業國民中學學籍所在之免試就學

區，未設置學生適性選擇的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群

別或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無，但申請獲核准後，應以所填寫之科別或群

別作為第一志願序 

學生因搬家遷徙。 

戶口名簿影本、或房屋所有權證明、或租屋證

明、或足以證明其搬家遷徙至所申請變更之就

學區之居住相關文件。 

學生在國民中學階段跨區就學，但未遷移戶籍，

並計畫返回原戶籍所在地就讀高級中等學校。 
戶口名簿影本。 

其他經核定的特殊因素：  

1.父母工作地遷徙。  

2.依親（包括父母離異改依其中另一方、改依二

親等之直系親屬、或其他旁系之親屬等）。 

3.家庭特殊境遇。 

4.其他特殊因素。 

1.父親或母親之在職證明，並足以證明其工作

地點為所申請變更之就學區（第一款）。 

2.戶口名簿影本、監護人同意書（第二款）。 

3.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第三款、第四款）。 

 

備註：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作業之申請資格及相關作業流程係由各免試就學區委員會辦理，若有疑

問，請洽各免試就學區委員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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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件下載 

    系統內可下載【學校版】系統操作手冊，以及【難字輸入】操作說明。系統操作的過程中若輸

入的資料中有特殊字、難字，可下載【難字輸入】操作說明，檢索「造字對照表」後輸入特殊字、

難字，才能在系統畫面及轉出文件中正確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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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操作流程 

 

 

      

進入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
https://12basic.rcpet.edu.tw

選擇【學校端】身分，連結至《心
測中心單一簽入服務》輸入帳號、

密碼及驗證碼登入平臺

點選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系統

點選
「送出申請資料至就學區審查」

確認申請件數：
檢查學生申請書檢核碼與系
統是否一致？證明文件是否

備齊？

請學生於期限內
補齊（正）資料

列印各就學區「申請學生名冊」，
核章後併同學生申請書及證明文件
以最速件函送各區免試入學委員會

是

否

 依據公告日可於免試入學
變更就學區系統查詢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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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系統操作與功能 

一、登入 

  開啟瀏覽器輸入：https://12basic.rcpet.edu.tw (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點選【學校端】身

分，連結至《心測中心單一簽入服務》輸入帳號、密碼及驗證碼登入平臺，登入後點選【免試入學

變更就學區系統】進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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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資料（集體）  

（一） 資料處理狀況：顯示申請作業狀態、筆數，以及審查狀態。 

（二） 學生申請資料清單： 

   1.已完成申請：學生已按「送出申請」完成線上申請程序（檢核碼欄位顯示檢核碼）。 

   2.尚未完成申請：學生登入過系統，尚未送出申請資料（檢核碼欄位顯示尚未完成申請）。 

   3.按「列印」可列印學生申請書，開啟申請書須輸入密碼，密碼為使用者登入系統之帳號。 

   4.按「檢視」可查閱學生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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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退回申請：在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系統學生端申請作業期間，若學生已送出申請，但

想異動就學區、原因，或抽回申請，請按「退回申請」，學生申請狀態將變成尚未完

成申請，已送出至就學區端的資料亦將同時抽回。 

    （2）關閉視窗：返回「學生申請資料清單」頁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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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列印全部申請書：若須由學校代印全部申請書，可點選「列印全部申請書」列印。開啟

申請書須輸入密碼，密碼為使用者登入系統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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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資料管理：若學生需修改聯絡地址、聯絡電話，或是重置密碼，可由學校端協助處理。 

  （一）點選「學生資料管理」，於查詢欄位輸入學生的身分證統一編號、會考准考證號碼或姓

名進行查詢。 

  （二）若學生需要修改聯絡地址及聯絡電話，可點選「資料修改」。若學生在送出申請之後需

要修改資料，請先「退回申請」之後再進行修改作業。「退回申請」請參考手冊第6頁說

明。 

  （三）若學生忘記密碼，可點選「重置密碼」，重置後預設密碼為該生出生年月日，長度為7碼

（出生年3碼+出生月2碼+出生日2碼，例如：0990928）。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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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件及送件（集體申請） 

  （一）收件：學生於系統完成線上申請後須將申請書電子檔列印出來，並由學生本人及父母雙

方（或監護人）簽名，依申請書之證明文件欄，備妥證明文件與申請書送學校承辦處室

提出申請。 

   1.申請書（須為列印版本）：學生所送申請書上的檢核碼需與系統相同，以避免版本不一致。 

   2.相關證明文件：需確認證明文件之正確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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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送件：學校端完成收件作業後，須將系統中的學生申請資料送至委員會端進行審查作

業，並備文將學生申請書、證明文件與申請學生名冊函送各就學區免試入學委員會。 

   1.收件完畢請按「送出申請資料至就學區審查」，系統會將學生申請電子資料送至欲參加之就

學區委員會端。 

 

 

   2.於各免試就學區簡章所公告作業時間內，以最速件函送各區下列文件： 

    （1）列印申請學生名冊：請按「列印申請學生名冊」列印變更至各就學區之學生名冊，進

行校內核章。開啟學生名冊須輸入密碼，密碼為使用者登入系統之帳號。 

 

 

▼校內需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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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生個人申請書 

              

 

 

（3） 證明文件：依學生申請原因檢附之證明文件，若有其他疑問請與就學區免試入學委

員會聯繫。 

  

▼確認申請書學生本人、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已簽名。 

 
周◎◎ 

周◇◇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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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查結果線上查詢 

  115年05月18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至115年06月01日（星期一）下午5時止，可於審查結果

一覽表功能中，下載本校學生審查結果一覽表。開啟檔案須輸入密碼，密碼為使用者登入系統之帳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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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系統開放申請時程 

  欲申請變更就學區者，請於 115 年 04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起至 115 年 04 月 30 日

（星期四）下午 5 時止，登入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系統進行線上申請作業，填寫相關資料。 

 

貳、申請原因及條件 

申請原因 應繳證明文件 

學生就讀或畢業國民中學學籍所在之免試就學

區，未設置學生適性選擇的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群

別或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無，但申請獲核准後，應以所填寫之科別或群

別作為第一志願序。 

學生因搬家遷徙。 

戶口名簿影本、或房屋所有權證明、或租屋證

明、或足以證明其搬家遷徙至所申請變更之就

學區之居住相關文件。 

學生在國民中學階段跨區就學，但未遷移戶籍，

並計畫返回原戶籍所在地就讀高級中等學校。 
戶口名簿影本。 

其他經核定的特殊因素： 

1.父母工作地遷徙。  

2.依親（包括父母離異改依其中另一方、改依二

親等之直系親屬、或其他旁系之親屬等）。  

3.家庭特殊境遇。 

4.其他特殊因素。 

1.父親或母親之在職證明，並足以證明其工作

地點為所申請變更之就學區（第一款）。  

2.戶口名簿影本、監護人同意書（第二款）。  

3.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第三款、第四款）。 

 

備註：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作業之申請資格及相關作業流程係由各免試就學區委員會辦理，若有疑

問，請洽各免試就學區委員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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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件下載 

    請由各免試就學區免試入學系統，點選「變更就學區」進入系統登入頁。學生可於變更就學區

系統登入頁下載【學生版】系統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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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後亦可於《文件下載》區下載【學生版】系統操作手冊，以及【難字輸入】操作說明。系

統操作的過程中若輸入的資料中有特殊字、難字，可下載【難字輸入】操作說明，檢索「造字對照

表」後輸入特殊字、難字，才能在系統畫面及轉出文件中正確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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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操作流程 

進入本區免試入學系統

是否報名本年度

國中教育會考

輸入會考准考證號碼共9碼及

身分證統一編號
設定登入帳號、密碼，並填寫
基本資料(帳號為身分證統一

編號後8碼)

否是

點選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系統

點選「新用戶註冊」

閱讀資料授權聲明並勾選同意

設定登入密碼

重新登入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

系統(帳號為會考准考證號碼)

確認基本資料及

選擇變更就學區原因

確認資料無誤後

點選「送出申請」

列印變更就學區申請書

是否為國中應屆畢業生

變更就學區申請書由學生
本人及父母雙方（或監護
人）簽名後，連同相關證
明文件一併送至就讀國中

承辦處室。

變更就學區申請書由學生
本人及父母雙方（或監護
人）簽名後，連同相關證
明文件一併送至欲參加之

免試入學就學區委員會。

是 否

確認資料無誤後

點選「送出申請」

列印變更就學區申請書並由學
生本人及父母雙方（或監護
人）簽名後，連同相關證明文
件一併送至欲參加之免試入學

就學區委員會。

 依據公告日可於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系統查詢審查結果

確認基本資料及

選擇變更就學區原因

重新登入免試入學

變更就學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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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註冊 

一、進入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系統，點選「新用戶註冊」。 

 

 

二、請詳閱並勾選「本人已詳閱並同意提供本人之個人資料予115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

委員會作為變更就學區及免試入學相關工作目的使用」後，點選「確認上述個人資料授權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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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擇是否報名本年度國中教育會考 

 

 

  （一）有報名國中教育會考者 

   1.資料驗證：填入准考證號碼、身分證統一編號及驗證碼，點選「資料送出」進行驗證。 

 

 

 

 

   2.設定系統登入密碼：密碼須為8碼以上且英數混合，點選「資料送出」完成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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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註冊成功後，請重新登入系統進行申請作業。 

 

 

 

 

  （二）未報名國中教育會考者 

   1.填寫基本資料：填寫欄位包含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學生姓名、原就學區及就讀學校、

出生日期、班級與座號、聯絡地址、聯絡電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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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寫登入資訊：帳號請輸入身分證統一編號後8碼；密碼須為8碼以上且英數混合。填寫完後確認

資料無誤，點選「資料送出」。 

 

 

 
 
   3.註冊成功後，請重新登入系統進行申請作業。 
 

 

 

  



9 
 

陸、 申請 

一、已報名當年度國中教育會考者 

  （一）輸入帳號、密碼及驗證碼登入：帳號為國中教育會考准考證號碼，密碼為註冊時設定的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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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登入系統後，點選「變更就學區申請書填報」，系統將自動帶入國中教育會考報名資料，

確認個人基本資料後點選「修改資料」。 

     

 

 

    

  備註：若要異動聯絡地址及聯絡電話，請通知學校教師，由學校教師登入【學校端】於系統上

進行修正。若有其他欄位需異動（例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等），請於 115 年 5 月 16 日、

17 日參加會考時，攜帶證明文件至考場試務中心辦理資料勘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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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選擇「欲參加之就學區」及「申請原因」後，確認資料無誤按「送出申請」；若仍有修正

可能，請按「暫時儲存」，確認無誤之後再送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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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列印申請書：點選「列印申請書」，系統會自動產出申請書的PDF檔，申請者須將申請

書（PDF格式）列印出來，並於簽章處簽名。開啟申請書須輸入密碼，密碼為申請者登

入系統之密碼。 

 

 
 

  備註：資料送出之後，若需進行修正，可於 115 年 04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以前，由學

校教師進行「退回申請」，逾時則無法再修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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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樣張】 

▼ 申請書學生本人、父母雙方（或監護人）應簽名。 

蘇○○ 

蘇◇◇    王□□ 

 



14 
 

二、未報名本年度國中教育會考者 

  （一）輸入先前註冊的帳號、密碼及驗證碼，按「登入」進入申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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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登入系統後，點選「變更就學區申請書填報」，確認個人基本資料後點選「修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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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選擇「欲參加之就學區」及「申請原因」後，確認資料無誤按「送出申請」，若仍有修正

可能，請按「暫時儲存」，確認無誤之後再送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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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列印申請書：點選「列印申請書」，系統會自動產出申請書的 PDF 檔，申請者須將申請

書（PDF 格式）列印出來，並於簽章處簽名。開啟申請書須輸入密碼，密碼為申請者登

入系統之密碼。 

 

 
 

備註：資料送出之後，若需進行修正，可於 115 年 04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以前，由委員會

進行「退回申請」，逾時則無法再修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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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樣張】 

▼ 申請書學生本人、父母雙方（或監護人）應簽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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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繳件 

一、 已報名本年度國中教育會考者 

  申請書（須為線上列印版本）由學生本人、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簽名後，並準備相關證明文

件，進行繳件作業。 

  （一）應屆畢業生：請依簡章規定辦理，於期限內送交學校承辦處室。 

  （二）非應屆畢業生：請依簡章規定辦理，於期限內將相關申請文件送交欲參加之免試就學區

委員會。 

二、未報名本年度國中教育會考者 

  申請書（須為線上列印版本）由學生本人、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簽名後，請依簡章規定辦

理，於期限內將相關申請文件送交欲參加之免試就學區委員會。 

 

捌、 審查結果通知 

一、各就學區免試入學委員會依該區簡章規定期限，以書面通知申請者審查結果。 

二、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系統於 115 年 05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起至 115 年 06 月 01 日

（星期一）下午 5 時止，開放審查結果線上查詢。登入系統後，可點選「變更就學區申請書填

報」查詢審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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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提醒事項 

 

一、 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系統開放申請時間自 115 年 04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９時起，至 115

年 04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止，逾期不予受理。 

 

二、所提供之資料請務必正確詳實，若有不實、偽造或使用他人資料之情事，該申請文件除視為無

效外，相關責任由當事人自負。 

 

三、申請變更就學區一經審查通過後，申請者之「115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將移轉至變更後就學

區，不會提供給原就學區。申請者轉出與轉入歷程將提供各免試就學區委員會進行交叉查核，

請務必審慎評估。 

 

四、 若申請者遺失密碼需協助重設，已報名會考之應屆畢業生請與國中教師聯絡，其他申請者請與

欲參加之免試入學就學區委員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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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國民中學 函 

 
地  址： 

傳 真： 

聯絡人： 

電 話： 

受文者:中投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5學年度申請變更就學區（集體申請）學生名冊、各學生變更就學區申請表（含證明文件） 

 

主旨：檢送本校學生申請變更就學區至中投區一案共1件，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本校學生申請變更就學區至貴區，計有王○○等共1件，115學年度

申請變更就學區（集體申請）學生名冊、各學生變更就學區申請表

（含證明文件）彙整如附件，請惠予協助。 

 
正本：中投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 

副本：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本校教務處 

 

 

校長 ○○○ 

※注意: 

  請將學生名冊等表件掃描成 PDF檔夾帶為附件，並以電子交換方式傳送公文。 

※注意: 

  正本為欲變更之就學區主委學校；副本為原就學區之主委學校。 


